
 附件: 

  关于促进和规范文化市场新业态发展的意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省文化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表演形式和娱乐

方式，一大批新业态拉动了文旅消费，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了经济增

长，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新业态也存在法律约束缺失，野蛮生长，任性发展

等问题。为加强对我省文化市场新业态的扶持和管理，按照“培育壮大主体、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进一步增主体、保就业、促发展，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1．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将新业态纳入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引导经营单位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规范发展路径，增

加市场主体规模，提高发展质量。 

  2．提倡和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文化市场新业

态企业纳入其中，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激发内生动力。 

  3．鼓励文化市场新业态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消费提质增速，加大旅游演

艺项目及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创意文旅产品研发力度，推动线上消费、订制消

费、智能消费等新消费方式发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

求。 

  4．倡导开展连锁、加盟等经营模式，加强品牌建设，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扩大市场竞争优势和生存能力，进一步规范统一行业标准，引领其他文化市场

新业态发展。 



  5．支持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5G 通讯、可穿戴设备等

元宇宙新技术在文化市场新业态中的运用，通过数字化创作、再生产制作、混

合型经营、融合式发展等方法，向消费者提供多领域、多类型的文化产品。 

  6．加大文化市场新业态人才培养和支持力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

组织相关人员培训，不断打造人才方阵，为文化市场发展积蓄人力资源。 

  二、严格依法规范管理 

  7．在餐厅、饭店、宾馆、酒吧、咖啡厅等场所进行的文艺表演，如音乐主

题餐厅、音乐啤酒屋、演艺烤吧、音乐酒吧等场所，应严格依据《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要求，对演出活动按照营业性

演出审批事项规定，由演出经纪机构根据演员地域不同报相应层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审批许可后方可演出。演出活动期间，由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对演出活动和相关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和执法。 

  8．特定环境场馆内进行的沉浸式文艺表演，如沉浸式话剧馆、沉浸式演出

场地、小剧场、现场音乐厅（LiveHouse）等场所，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

动，要重点对电音类、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加强对演出现场显示屏内容

以及互动环节的监督检查。对沉浸式演出活动，要加强演出全流程审核，严禁

出现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及渲染血腥暴力等内容。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

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以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和现

场监管。对旅游演艺以及在现场音乐厅（LiveHouse）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

动，要督促相关经营主体依法办理报批手续，确保纳入监管视线。 



  相关演出活动均要严格按照营业性演出审批事项规定，按演员地域不同报

相应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许可批准后方可演出。演出活动期间，由县

（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并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由县（市、区）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依法进行执法。 

  9．动漫展等各类展览、展会中涉及营业性演出性质的角色扮演、演出活动

等内容，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对角色扮演及相关表演活动根据演员地域不同报相应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进行审核许可，并由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监管和执

法，严禁有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暴力、色情、耽美文化（男

同性恋漫画形象）等内容。 

  10．民间游散艺人在地铁站、步行街、地下通道、公园、广场、景区等公

共区域向路人提供的文艺表演(路演)，其表演活动为营业性演出的（收费、广

告宣传、产品促销、直播打赏等）,演员身份、演出内容、演出着装、表演形式

等要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不得有违法失德演员、三俗内容、衣着暴露、方式暴力、模仿国家领导

人、利用身体残缺等情况。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监管和执法。非营业性演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交由城市管理部门或

公安部门处理。 

  11．以营利为目的，在剧院等演出场所为公众提供现场文艺表演视频播

放、在线观看服务和运用全息成像、人工智能、数字视觉设计、虚拟现实等技

术展示虚拟形象进行营业性演出的，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深化“放管服”



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要求，应当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其中，对已经批复的营业性演出活动不再重复审

批，实行事前备案管理。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依法进行监管

和执法。 

  12．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互联网为公众实时提供现场文艺表演活动的，依

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要

求，应当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并由取得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在线传播服务。演出举办单位

应当在申报时一并提交在线传播服务单位许可证件、观演网址和应急预案等材

料。在线传播服务单位应当安排专人对演出内容、弹幕评论等进行实时审看，

发现含有法规禁止内容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并保留视频

资料至少 60 日以上备查。通过个人直播频道提供的网络表演，网络表演人员

要与取得正规资质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进行签约，严禁出现粗口、脏活等违背

公序良俗的行为，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依据《互联网文化管

理暂行规定》《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

进行监管和执法。 

  13．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主营业务或主要招揽手段的综合性上网服务

场所，如电竞俱乐部等，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互

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应当依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向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申请取得《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其中，单独设置上网

服务区域的，应当进行物理隔离，配置独立的消费者实名登记系统并禁止未成



年人进入该区域。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要加强与宣传、公安、市场监管、电信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的沟通协调，

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进行监管和执法。 

  14．电竞酒店是指通过设置电竞房向消费者提供电子竞技娱乐服务的新型

住宿业态，包括所有客房均为电竞房的专业电竞酒店和利用部分客房开设电竞

房区域的非专业电竞酒店。电竞酒店每间电竞房的床位数不得超过 6 张，计算

机数量和入住人员不得超过床位数。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按照《文化和

旅游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加强监管和执法，强化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规定。加强协同监管，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15．在商场、机场等空间内的无独立围护结构场地设置上网服务设备供消

费者自助上网的分布式经营场所（迷你网咖），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实施投入运

营前向场所所在地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管理。迷你网咖经

营单位应当使用“互联网上网服务”项目登记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从事上网服

务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八条及国家有关

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网络安全等相关规定；应当在设备显著位置标识备案编

号、“未成年人禁止使用”字样以及 12345 举报电话等信息，并采取智能识别

等技术措施，落实实名认证及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等要求。发现未备

案的，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提醒其备案；存在违规经营问题

的，由县（市、区）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并按照《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16．在饭店、餐厅、农家乐、宾馆、酒吧等场所利用少量歌曲点播系统或

音乐、舞池提供歌舞娱乐服务，场所应在符合其主营业务的主管部门和安全、

消防等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条件下，由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参照

《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对其歌曲点播系统进行监管

和执法，歌曲点播系统应当使用来源合法的卡拉 OK 音乐，不得使用含有法律

法规禁止内容的卡拉 OK 音乐，严禁出现违规曲目清单之外的曲目。 

  17．可移动式歌咏设备（简称迷你歌咏亭）及其升级产品等大众碎片化娱

乐消费新业态，要严格遵守原文化部《关于引导迷你歌咏亭市场健康发展的通

知》要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落实好告知性备案，加强对内容和设备运行

安全的管理，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严格执法规范好市场经营秩序。 

  18．探案、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文化新业态是指现场组织消费者扮演角色

完成任务的剧本娱乐经营活动。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

（文旅市场发〔2022〕70 号）规定，统一将名称规范为“剧本娱乐活动”，

应避免使用“杀”“劫案”“鬼屋”等暴力、迷信、血腥等字词。并按要求抓

好备案管理、自审制度、未成年人保护、协同监管等工作。 

  19．VR 体验馆是利用特殊电子设备为用户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虚拟

现实游艺娱乐场所。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办法》《游戏

游艺设备管理办法》要求，按照游戏游艺娱乐场所相关规定进行审批、监管和

执法。 

  20．在超市、商场、宾馆、影院、机场、候车室等无独立围护结构的场地

内设置少量电子游戏设备（机）供消费者自娱自乐的分布式经营场所，如儿童



游艺娱乐场所（不含大型游乐设施设备）、专营“抓娃娃机”等礼品类游艺娱

乐场所，消费者人均占有使用面积不少于 1.5 平方米，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

（机）应符合《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中对于电子游戏设备（机）的要求，

在游戏游艺设备显著位置标明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有效联系方式和张贴“游戏

游艺设备电子标识”等信息。经营者应到所在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进行备案，备案时应当一并提交游戏游艺设备的基本信息、数量、设置地

址以及具体联系人员、联系方式等信息。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备

案。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据《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进行

监管和执法。 

  21．提供 Xbox 游戏机、PS 游戏机等为家庭使用的游戏游艺设备进行游戏

娱乐，收取消费者相应费用的经营活动，根据《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要

求，经营者应到所在县（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由县

（市、区）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游戏游艺设备进行监督管理。消费者人均

占有使用面积不少于 1.5 平方米，应符合治安、消防、卫生等部门相关要求。 

  三、构建新型监管体系 

  22．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总结经验。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文化市场新业态的扶持和管理工作，将其作为推动地方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容。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加大先试先行工作力度。各地区有

好的经验和做法，要及时上报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23．明确部门责任，确保安全底线。文化市场新业态安全管理责任已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从其规定。未明确责任区分的，要协调公安、消防、市场



监管、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经营主体进行管理，

形成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局面。 

  24．强化监督指导，提高服务能力。加强对文化市场新业态企业的指导和

监督，加大调研及成果运用，及时发现和解决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帮助

企业共谋健康有序发展之路。 

  25．实行清单管理，引入信用机制。建立事中事后监管事项清单，开展

“互联网+监管”，实施清单化监管。依据《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

的内容，依法依规将符合条件的文化市场新业态主体及从业人员认定为文化市

场失信主体，并实施信用管理。 

 


